
Justifications 理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符合現行規劃意向，申請屬臨時性質，不影響長遠發展 

申請地點面積約為 695.48 平方米，根據《東涌谷分區計劃大綱圖 S/I-TCV/3》，該地點現劃為

“鄉村式發展”地帶。是次擬議的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（蔬菜及雜貨店）連同附屬寫字樓及貯

物用途，屬於該地帶的第二欄用途。根據城市規劃和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原則，本申請屬臨時

性質（為期三年），旨在延續原有的服務功能，並不會對申請地點的長遠規劃意向造成負面影

響。 

2. 過往規劃許可的重整申請，並非新例，不會造成不良先例 

城市規劃委員會曾於該申請位置批准編號為 TPB/A/I-TCV/20 的規劃許可，為期三年。是次申

請實為續期申請的重整。由於協助申請人跟進及處理日常檔的員工已離職，未能在原許可有效

期內及時申請續期，因此需要重新遞交此申請。過往獲批的規劃許可所附帶的所有條件（包括

消防處、渠務署的附帶條件）已全部履行，申請人亦持續繳清地政總署豁免書的費用。因此，

本申請是基於特殊情況下，並非尋求新的規劃許可，不會構成不良規劃先例。 

3. 服務鄰近鄉村社群，滿足村民日常需要 

申請人“長盛興業貿易有限公司”為上述申請地段的現行土地擁有人。公司長期秉持薄利多銷

的原則，為鄰近村民提供服務。員工人數約 6 人, 每日貨量大約輕型貨車 10-15 車次 ,是次申

請延續以往的經營模式，主要經營蔬菜及乾貨直銷，旨在服務石榴埔村、黃家圍及龍井頭村等

村民。 

為配合村民的日常需要，申請人計畫從內地進口蔬菜、日用品及乾貨食糧。由於選址無需負擔

大型商場的高昂租金，故能以低成本價銷售，惠及村民。同時，該位置鄰近滿東街市及公共停

車場，上落貨非常方便。因此，將零售店搬遷至（或繼續保留在）申請位置，是滿足該區村民

實際生活需要的最佳方案。 

4. 發展規模及設計與環境協調，不構成不良影響 

擬議發展的規模及佈局與過往獲批的方案維持不變，具體細節如下： 

• 面積及高度：申請面積 695.48 平方米，上蓋面積 424.4 平方米。建築物為一層高臨時

構築物，由貨櫃、隔熱板及鐵柱搭建，高度不多於 5 米。 

• 內部設施：場內設有寫字樓、員工休息室、蔬菜貯存室、乾貨及蔬菜零售區、一組流

動廁所及遮陽簷篷。 

• 消防安全：擬議範圍內已安裝消防安全設備，不會對火警救援工作構成影響。 

5. 交通及物流安排妥善，不影響鄰近交通 

為確保鄰近交通暢順，是次申請嚴格規管物流安排： 

• 落貨安排：所有進貨車輛（蔬菜）將于滿東邨公共停車場進行落貨。 

• 場內運輸：乾貨及蔬菜將由人手以手推車從停車場運送到申請位置。 



• 車輛管制：擬議範圍內不准訪客泊車及車輛進出，確保不會對鄰近交通造成影響。 

6. 環境保護措施周全，不污染周邊環境 

申請人承諾採取一系列環保措施，確保發展不會對周邊環境帶來負面影響： 

• 噪音控制：場內不會設置任何揚聲器，以儘量減少對周邊地區的噪音滋擾。 

• 污水處理：擬議範圍內已安裝污水及化糞池系統，妥善處置場內廁所廢物及污水，避

免對周遭環境造成污染。 

• 景觀協調：擬議發展的性質、形式及佈局均與周邊的鄉郊自然風貌協調，不會影響附

近環境原有風土特色。 

7. 營業時間配合村民習慣 

擬議用途的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，公眾假期照常營業，完全配合村

民的日常購物習慣。 

總結 

綜上所述，是次申請與以往獲批的規劃申請的用途,規模完全不變，延續服務鄰近鄉村社群的功

能。申請已充分考慮交通、消防、排水及污水處理設施等多方面因素，並已制定周全的緩解措

施。懇請 貴會及有關部門從優考慮，批准是次臨時規劃申請，以惠及東涌谷一帶的村民。 

申請人：長盛興業貿易有限公司 

日期： 18-3-2026 

 

另附上相關文件: 

1. 履行及落實排水設備之完工信件 

2. 履行及落實消防設備及滅火水源之完工信件 

3. 地政署豁免書之單據 














